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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管理体系 要求

前 言

本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及

《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强认证规则管理的公告》（2025 年第 9 号）制定。本文件

由杭州邦证认证有限公司（批准号： CNCA-R-2021-885）发布实施。

本文件已按照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实施备案，相关信息可通过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平台（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

本文件的文本可通过本机构官方网站获取（网址：www.bozrz.com）。公众可

通过认证咨询电话（0571-86821236）或电子邮箱（bang_zheng@yeah.net）

就本文件内容进行咨询。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品牌管理体系的要求，适用于任何类型、规模和性质的组织，

用于证实其有能力系统地管理品牌，持续提供满足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需求和

期望的品牌价值，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持续成功。本标准的所有要求是通用的，旨

在适用于任何组织，无论其品牌类型、所处行业或文化背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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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CTS BZ-TS1003-2025
版本：A/0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

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29185-2012 品牌价值 术语

GB/T 39654-2020 品牌评价 原则与基础

GB/T 39906-2021 品牌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2016、GB/T 29185-2012、GB/T 39654-2020 和 GB/T

39906-2021 界定和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品牌：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名称、用语、符号、形象、标识、设计或

其组合，用于区分产品、服务和（或）实体，或兼而有之，能够在利益相关方意

识中形成独特印象和联想，从而产生经济利益（价值）。

3.2 品牌管理：关于品牌（3.1）的管理。

注：品牌管理可包括制定品牌战略（3.3），以及通过策划、实施、评价和

改进，实现品牌目标的过程。

3.3 品牌战略：组织制定并发布的品牌宗旨、方向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注：品牌战略通常包括品牌愿景（3.4）、品牌目标（3.5）、品牌架构（3.6）、

品牌定位（3.7）、品牌核心价值（3.8）、战略任务和策略等内容。

3.4 品牌愿景：组织为品牌确定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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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品牌目标：组织确定的品牌要实现的结果。

注 1：目标可以是战略的、战术的或操作层面的。

注 2：通常，在组织的相关职能、层次和过程分别制定品牌目标。

3.6 品牌架构：同一组织所拥有的不同品牌的组合，体现各品牌的作用，相互关

系及其整体架构中的不同角色。

3.7 品牌定位：为建立品牌的竞争优势，进行独特的品牌价值设计，使品牌在顾

客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中形成独特的印象和联想。

3.8 品牌核心价值：品牌在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意识中形成独特印象和联想的

利益点与个性。

注：品牌核心价值来源于组织为提升品牌价值所分配的活动或资源的结果。

3.9 品牌识别体系：能引起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形成品牌印象的联想物，由一

组品牌识别元素（3.10）构成。

3.10 品牌识别元素：用以识别和区分品牌的各种理念的、行为的和视觉的元素。

注 1：主要的品牌识别元素有品牌名称、标识、形象代表、品牌口号、音乐、

包装和符号等。

注 2：品牌口号，即表达品牌理念、品牌利益或品牌核心价值的宣传用语。

3.11 品牌延伸：利用一个已经建立的品牌资产进行扩张的行为，包括向上延伸、

向下延伸、横向延伸、纵向延伸、品牌联合延伸等形式。

3.12 品牌价值五要素：构成品牌价值的基础要素，包括有形要素、质量要素、

创新要素、服务要素和无形要素。

3.13 利益相关方：能够影响品牌决策或活动、受品牌决策或活动影响，或自认

为受品牌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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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修订记录表

序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修订内容摘要 版次 批准

1 2025-11-26 2025-11-26

1 品牌管理体系认证依据标准由：GB/T 39906

-2021《品牌管理要求》变更位CTS BZ-TS1003

-2025《品牌管理体系 要求》

2 补充：在前言中补充，本规则文本可通过本机

构官方网站获取（官方网站：www.bozrz.com）。

3 补充：12.3 认证证书状态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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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本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及《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强认证

规则管理的公告》（2025年第9号）制定。

由杭州邦证认证有限公司（批准号：CNCA-R-2021-885）发布实施。认证机构对规则的合法性、合规性、

科学性负责，并承担主体责任。

本规则文本可通过本机构官方网站获取（网址：www.bozrz.com）。公众可通过认证咨询电话（0571-

86821236）或电子邮箱（bang_zheng@yeah.net）就本规则内容进行咨询。

品牌管理体系审核范围的模式为：组织 [具体活动] 所涉及的品牌管理活动。

注：品牌管理体系审核范围的示例：高端家用电器系列（冰箱、洗衣机） 在中国市场的设计、营销、

销售及售后服务所涉及的品牌管理活动。

1 适用范围

1.1 本规则适用于本机构开展的品牌管理体系认证活动。

1.2 认证对象为建立并运行品牌管理体系的组织，包括消费品制造企业（食品、饮料、服装、家电等） 、

服务型企业（金融、咨询、教育、医疗、零售、酒店等） 、制造业企业（传统制造、高新技术产业）、

新兴科技企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 、商贸企业（批发、零售等） 、工程建设与房地产企业、公

共服务机构（政府窗口、事业单位、公共交通） 等行业，覆盖组织品牌管理活动的策划、运行、监控及持续

改进全过程。

1.3 品牌管理体系认证依据标准为：GB/T 39906-2021《品牌管理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未注明日期的， 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

(包括有效版本) 适用。

CNAS-CC01 管理体系本机构要求

GB/T 27000 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

GB/T 27021.1 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第 1 部分：要求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审核 原则与框架

GB/T 27007 合格评定 合格评定用规范性文件的编写指南

GB/T 27060 合格评定 良好操作规范

GB/T 27925 商业企业品牌评价与企业文化建设指南

GB/T 39906 品牌管理要求

CTS BZ-TS1003-2025 品牌管理体系 要求

3 原则要求和管理要求

3.1 原则要求

认证机构承诺遵守以下原则：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强制性标准；

不涉及国家安全、政治组织、民族宗教等敏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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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规则名称不含“ 中国”“国家”“领跑”等禁用词；

认证依据明确， 不与国家标准冲突， 且鼓励高于行业标准要求；

禁止将认证活动与任何形式的政府性达标、评比、示范认定等活动挂钩；

确保公正性，禁止混淆产品、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规则。

3.2 管理要求

3.2.1 认证规则全生命周期管理

建立以下制度并留存记录：

立项论证：评估项目合规性及认证依据适宜性；

规范编制：依据GB/T 27007、GB/T 27060编写规则；

符合性自查：发布前自查原则符合性，形成报告；

验收审查：聘请外部专家验收，形成结论性意见；

实施效果评估： 每两年评估规则有效性（资源、获证组织绩效等）；

动态维护：跟踪法规/标准更新，及时修订或注销规则。

3.2.2 境外使用声明

认证结果仅境外使用时，可自我声明符合管理要求。获证组织应提交书面《境外使用自我声明书》

（模板见附录A），明确使用范围和用途。认证机构需对声明内容进行审核，并存档备查。声明组织需承

担因虚假声明导致的法律责任。

3.2.2.1 境外使用自我声明流程

适用场景：当获证组织的认证结果（如证书、审核报告等）仅用于境外（如出口、海外投标、国际

供应链合作等），且不涉及中国境内市场监管时，可提交自我声明。境外使用自我声明的操作步骤：

a) 申请提交:获证组织向认证机构（杭州邦证认证有限公司）提交《境外使用自我声明申请表》 （见

附录A），说明认证结果的境外用途、使用国家/地区及使用场景。

b) 机构审核:认证机构核实声明内容的真实性，确认无境内使用需求后， 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核

结果。

c) 签署声明:审核通过后，获证组织签署正式《境外使用自我声明书》（需加盖公章）。

d) 备案与存档:认证机构将声明书与认证档案一并存档，并在国家认监委备案系统中标注“仅限境

外使用”。

e) 后续监管:若发现声明组织在境内违规使用认证结果，认证机构将按《认证认可条例》处理（如

暂停/撤销证书）。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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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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